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博士班
博士班資格考試申請表
（99學年度之後入學適用）
	申 請 人 資 料

	姓名
	
	學號
	

	聯絡電話
	O：            H：

M：
	已修畢

學分數
	

	E-mail
	

	擬研究題目
	（未申請考科為「研究發展專業知識領域」者，此欄位可不填）

	申 請 考 試 科 目

	（請勾選）
	考試科目
	申請條件

	
	高等科學教育專論領域
	在學滿一年，須修畢相關科目

	
	科學教育研究方法領域
	在學滿一年，須修畢相關科目

	
	研究發展專業知識領域
	經指導教授同意，並組織研究生指導委員會。


備註：
（1）博士班資格考辦理時間，上學期於2月16日前，下學期於9月10日前辦理完畢為原則；申請者須於上學期12月31日前，下學期於6月30日前提出申請。
（2）筆試各科成績皆須達70分，方為及格；未及格科目得申請重考。
（3）申請時請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。
（4）選考研究發展專業知識領域者，請附上『研究生指導委員會資料表』及『論文研究計畫書』。
研 究 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系 主 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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